
為籌備上市，本公司已向聯交所上市科及證監會徵求豁免遵守若干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規定。

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8.12條

背景

根據上市規則第8.12條的規定，申請以聯交所為第一上市地的新申請人須有足夠的管理人員在

香港，一般指其至少兩位執行董事常住香港。

如本招股章程所披露，本集團業務、經營及生產均主要位於中國，於中國管理及進行。因此，

並無執行董事為香港居民或常住香港。由於本集團的執行董事居於並將繼續居於中國，故就符合上

市規則第8.12條的規定而言，本公司不會，且在可見未來不會在香港有足夠的管理人員。

鑑於本集團的業務、管理及經營均在中國，委任身為常住香港的居民為額外執行董事會增加行

政費用，亦會減低董事會為本集團作出決策時的效率及反應速度，尤其是當要在短時間內作出業務

決定之時。此外，上述額外執行董事因並非親身在本集團日常經營及管理的地方，故未必能完全了解

本集團日常業務經營及管理或明白不時影響本集團業務經營及發展的情況。這會不利該等董事以完

全知情的情形下行使酌情權的能力，或作出適當的業務決定或有利本集團管理、經營及發展的判斷。

同樣，如任何一名現行留於中國的執行董事純粹為符合上市規則第8.12條的規定而移居香港，

這些董事將不可再親身在本集團的日常經營及管理地點視事，及會遇到如上文所述的管理困難。

為了以上原因，董事認為委任常住香港的額外執行董事實行上有困難及對本公司而言在商業上

不可行，且不一定符合本集團及其股東整體的最佳利益。

尋求豁免

為籌備上市，本集團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8.12條，而聯交所已授出該項豁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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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上市規則第8.12條的規定，本集團已就與聯交所維持定期及有效的溝通訂立如下安排：

. 本集團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05條委任兩名授權代表（「授權代表」），作為本集團與聯交所的

主要溝通渠道。兩名獲委任的授權代表為執行董事胡正先生及公司秘書劉宏立先生（常住

香港居民）。

. 各授權代表：

— 獲授權代表本集團與聯交所溝通；

— 已向聯交所提供其聯絡資料（包括住處及辦事處的電話，以及（如適用）傳真號碼及電

郵），以便聯交所隨時可與彼等聯絡；

— 就並非香港常住居民的胡正先生而言，其持有訪問香港的有效旅行證件，故可在聯交

所要求時於合理時間內於香港與聯交所會面；及

— 委任持有有效旅行證件可不時到訪香港的執行董事胡漢程先生作為其不在港時的替

任代表，並已向聯交所提供該名替任代表的聯絡資料（包括住處及辦事處的電話，以

及（如適用）傳真號碼及電郵），以便聯交所隨時可與其替任代表聯絡。

. 本集團將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委任招銀國際為合規顧問（「合規顧問」）。除授權代表

外，合規顧問亦將作為本集團與聯交所於香港的額外溝通渠道。

. 本集團的授權代表及合規顧問可獲取彼等各自的所有聯絡資料（包括住處及辦事處的電

話，以及（如適用）傳真號碼及電郵），以及各董事及授權代表的替任代表的聯絡資料，以

便其他人士可於需要時與彼等任何一人聯絡。

. 本集團已向聯交所提供董事的聯絡資料（包括住處及辦事處的電話，以及（如適用）傳真號

碼及電郵）。

. 所有非香港常住居民的董事持有或可盡快申請有效旅行證件，以便於合理時間內來到香港

與聯交所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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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嚴格遵守若干持續關連交易適用的公佈規定

在該等對手方（就上市規則而言）於緊隨上市後成為本集團的關連人士時，本集團與若干對手方

不時進行的若干業務交易將於緊隨上市後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持續關連交易。

緊隨上市後，該等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持續關連交易適用的申報及公佈規定。

本集團已根據第14A.42(3)條向聯交所就該等持續關連交易申請豁免於緊隨上市後嚴格遵守公佈

規定，而聯交所已授出有關豁免，並對本集團施加若干條件。

該等持續關連交易及其他持續關連交易，以及所申請及授予豁免及施加條件的詳情載於本招股

章程「關連交易」一節。

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4.04(1)條及豁免嚴格遵守公司條例附表三第27段及第31段規定

上市規則第4.04(1)條規定，本公司的會計師報告應包括本集團緊接本招股章程刊發前三個財政

年度各年（或聯交所可接受的較短期間）的合併業績。

公司條例第342(1)(b)條訂明，倘於香港境外註冊成立的公司計劃於香港發行、派發或分派任何

提呈認購或購買股份的招股章程，應註明公司條例附表三第I部所述的事項，並載列該附表第II部所

述的報告。公司條例附表三第I部第27段規定本公司須於本招股章程載列有關本公司於緊接本招股章

程刊發前三個財政年度各年的總交易收入或銷售營業額（如適用）的報表。公司條例附表三第II部第

31段規定本公司須收錄有關本集團緊接本招股章程刊發前三個財政年度各年的溢利、虧損、資產及

負債的核數師報告。

根據公司條例第342A(1)條，凡通過一般刊發的招股章程或招股章程類別，計劃向公眾人士提呈

發售於香港境外註冊成立公司（不論公司有否在香港設立營業地點）的任何股份或債權證時，證監會

可應申請人要求，於其認為授出豁免不會影響公眾投資者的利益，且遵守任何或所有規定乃無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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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過於沉重或非必要或不合適，則證監會可在其認為合適的條件（如有）的規限下發出豁免書，豁

免遵守公司條例第342(1)條的任何或所有規定。

我們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4.04(1)條及向證監會申請豁免嚴格遵守公司條例

附表三第27及31段有關的公司條例第342(1)(b)條規定的豁免書，理由是嚴格遵守該等規定將對本公

司構成以下沉重負擔：(1)本公司申報會計師將須進行大量審核工作，編製、更新及落實涵蓋二零一

零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額外三個月期間的會計師報告，本公司申報會計師亦

無足夠時間完成及落實審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的合併財務

報表，以於全球發售前載入本招股章程內；(2)本公司申報會計師進行額外審核工作，不但令成本及

開支增加，同時亦須進行大量審核工作；及(3)董事認為，由於本集團自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起的

財務及貿易狀況或前景並無重大變動，本公司申報會計師進行額外工作對本公司現有及潛在股東的

裨益未必能抵銷所涉及的額外工作量、成本及開支，且或會導致上市時間表延遲。

聯交所已授予本集團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4.04(1)條的規定，條件為：(1)證監會授予本集團

豁免嚴格遵守公司條例附表三第27及31段有關的公司條例第342(1)(b)條規定的豁免書，並須受限於

證監會於授出有關豁免書時認為適用的條件；(2)上市日期不得遲於本公司最近財政年結日後三個

月，即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3)本公司須遵照上市規則第13.49(1)(ii)條，不遲於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刊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業績公告（預計刊發日期為二

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4)應遵守上市規則第8.06條。證監會授予本集團豁免嚴格遵守公司條例

附表三第27及31段的豁免書，條件為(1)豁免詳情將載於本招股章程；及(2)本招股章程須於二零一一

年三月十四日或之前刊發。

董事確認(1)根據彼等進行其認為合適的周詳盡職審查工作，本集團自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起

至本招股章程日期的財務及貿易狀況或前景並無重大不利變動；(2)自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起，概

無任何事宜可重大影響附錄一及本招股章程其他部分所載的本集團會計師報告資料；(3)除本招股章

程披露者外，彼等並無計劃於緊隨上市後對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的股本結構作出任何變動；(4)彼等

認為，潛在公眾投資者對本集團的業務或財務狀況作出知情評估而合理所需的一切資料已載於本招

股章程，聯交所授出豁免或證監會授予豁免嚴格遵守上述規定均不會損害公眾投資者利益。

– 53 –

豁 免 嚴 格 遵 守上 市 規 則 及 豁 免 嚴 格 遵 守 公 司 條 例


